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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义务人声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

简称《准则 15 号》”）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3、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 

4、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

会核准。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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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围海股份/上市公司/公

司 
指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千年设计/标的资产 指 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千年投资 指 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千年投资、仲成荣、王永春 

宁波东钱 指 宁波保税区东钱围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晟投资 指 西藏信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平潭乾晟 指 平潭乾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泉州永春 指 泉州永春乾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千年投资、仲成荣、宁波东钱、王永春、罗翔、黄伟群、阮浩波、

黄海英、崔燕、詹春涛、陈临江、樊培仁、林海、潘晔峰、杨继东、

汤雷、卿三成、信晟投资、平潭乾晟、泉州永春、姜卫方、王莉瑛、

盛军、宋黎辉、林锦、刘慕云、王建锋、肖亮璇、杨云蓉、曹棐民、

周科芬 

《购买资产协议》 指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补偿协

议》 

《补充协议》 指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 

过渡期间 指 
自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

止的期间 

补偿义务人、业绩承诺

方 
指 千年投资、仲成荣、王永春、罗翔、汤雷 

天健所、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坤元评估、评估机构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增加持股 

报告书 指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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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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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千年投资 

名称 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1327508152 

法定代表人 王永春 

成立日期 1992 年 11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670-694 号 3 层 316、318 室 

经营期限 1992 年 11 月 23 日至 2042 年 11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划；销售建筑装潢材料，工艺品 

主要股东 仲成荣、王永春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670-694 号 3 层 316、318 室 

联系电话 021- 33508272 

传真 021- 33508272 

邮政编码 201108 

（二）仲成荣 

姓名 仲成荣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30102196812****** 

其他国家永久居留权 新西兰、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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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 上海市普陀区延长西路*弄*号*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2338 弄 67 号 

联系电话 021-33508312 

传真 021-33508160 

邮政编码 201108 

（三）王永春 

姓名 王永春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3401196903****** 

其他国家永久居留权 新西兰、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住址 上海市普陀区延长西路*弄*号*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2338 弄 67 号 

联系电话 021- 33508272 

传真 021- 33508272 

邮政编码 20110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千年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

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

留权 

其他企业 

兼职情况 

王永春 
执行董事、

总经理 

513401196

903****** 
中国 中国 

新西兰、

加拿大 

上海同心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上

海馨乐市场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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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庆 监事 
510602197

310****** 
中国 中国 无 

上海同心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监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权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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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围海股份主要从事海堤工程、城市防洪工程、河道工程、水库工程及其他水

利工程施工，属于水利和港口工程建筑业。为向工程总承包方向发展，目前围海

股份及其下属企业已开展勘察、设计业务，且初具规模。 

千年设计是一家为中国城市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各类专业工程“一

体化”设计服务的综合型设计企业，主要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市政及公路工程设

计、建筑设计、风景园林设计、水利工程设计、旧城改造设计、工程勘察等多

方面的设计咨询服务。千年设计为高新技术企业，凭借较为先进的技术和较强

的业务能力先后获得中国建筑业企业联合会、中国建筑技术与质量协会、中国

建筑施工管理协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等颁发的多种奖项和荣誉称号，在行业

内具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 

围海股份与千年设计在工程产业链上处于上下游环节。为进一步延伸与完

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勘察设计与建筑施工协同发展的战略布局，围海股份拟

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千年设计 88.22975%的股权，并同

时募集配套资金。 

二、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继续增持围海

股份股票的计划。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系围海股份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信息披露

义务人所持有的千年设计的股份。 

在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千年投资、仲成荣、王永春合计将持有围海股份

6.51%股权比例（暂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的影响），为持股超过 5%以上的股东。 

二、本次交易方案 

围海股份拟通过向千年投资等 31 名千年设计股东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

结合的方式购买千年设计 88.22975%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千年投资等 31 名千年设计股东获得现金、股份的数量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本次交易转让

股份数量（股） 
股份对价（元） 现金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 

千年投资 44,030,000 44,030,000 499,300,200 213,985,800 57,923,457 

仲成荣 12,336,000 3,084,000 49,960,800 0 5,795,916 

宁波东钱 10,000,000 10,000,000 0 162,000,000 0 

王永春 5,696,000 5,696,000 92,275,200 0 
10,704,77

9 

罗翔 4,259,000 4,259,000 44,847,270 24,148,530 5,202,699 

黄伟群 3,780,000 3,780,000 39,803,400 21,432,600 4,617,563 

阮浩波 3,000,000 3,000,000 0 48,600,000 0 

平潭乾晟 2,460,000 2,460,000 25,903,800 13,948,200 3,005,081 

黄海英 1,920,000 1,920,000 20,217,600 10,886,400 2,34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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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燕 1,711,000 1,711,000 18,016,830 9,701,370 2,090,119 

詹春涛 1,441,000 1,441,000 15,173,730 8,170,470 1,760,293 

陈临江 1,065,000 1,065,000 11,214,450 6,038,550 1,300,980 

樊培仁 1,000,000 1,000,000 10,530,000 5,670,000 1,221,577 

林海 1,000,000 1,000,000 10,530,000 5,670,000 1,221,577 

潘晔峰 728,000 728,000 7,665,840 4,127,760 889,308 

杨继东 500,000 500,000 5,265,000 2,835,000 610,788 

汤雷 480,000 120,000 1,263,600 680,400 146,589 

卿三成 419,000 419,000 4,412,070 2,375,730 511,841 

信晟投资 360,000 360,000 5,832,000 0 676,566 

姜卫方 301,000 301,000 3,169,530 1,706,670 367,694 

王莉瑛 244,250 244,250 2,571,952.50 1,384,897.50 298,370 

泉州永春 237,000 237,000 2,495,610 1,343,790 289,513 

盛军 140,000 140,000 1,474,200 793,800 171,020 

宋黎辉 120,000 120,000 1,263,600 680,400 146,589 

林锦 110,000 110,000 1,158,300 623,700 134,373 

刘慕云 102,000 102,000 1,652,400 0 191,693 

王建锋 100,000 100,000 1,620,000 0 187,935 

肖亮璇 100,000 100,000 1,620,000 0 187,935 

杨云蓉 90,000 90,000 947,700 510,300 109,941 

曹棐民 90,000 22,500 236,925 127,575 27,485 

周科芬 90,000 90,000 947,700 510,300 109,941 

合计 97,909,250 88,229,750 881,369,707.50 547,952,242.50 102,247,051 

根据围海股份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

况如下： 

（一）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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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价格参考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参

考评估机构的评估值并经交易双方协商，千年设计 100%股权交易作价 16.20 亿

元，标的公司 88.22975%股份的交易价格 1,429,321,950 元。 

（二）发行股份 

按照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商定交易价格为 1,429,321,950

元，扣除现金支付的 547,952,242.50 元交易对价后的 881,369,707.50 元对价由上

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按发行价格 8.62 元/股计算，共计发行股份数量

102,247,051 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为依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 

（三）期间损益 

过渡期间内，任何与千年设计相关的收益归围海股份享有。过渡期间内，千

年设计产生亏损的，则亏损部分由业绩承诺方承担。围海股份将在交割日起 30

个工作日或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的其他时间内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审计机构对千年设计在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情况进行交割审计，费用由围海股份

承担。业绩承诺主体应在上述审计报告出具后 25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期间亏损

数额的补偿支付工作（如有）。 

（四）生效条件 

1、围海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履行法定程序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围海股份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业绩承诺、奖励与补偿安排 

1、承诺利润数 

补偿义务人承诺千年设计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9,600万

元、12,600 万元、1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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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千年设计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

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即业绩承诺期内 2017 年实际实

现净利润累计到 2018年和 2019年，2018年实际实现净利润累计到 2019年计算），

则补偿义务人应根据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2、奖励安排 

为激励千年设计管理层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千年设计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三年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如果千年设计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实际净利

润数超出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超出部分的 30%奖励给届时仍在千年设计任职的

管理层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并在 2019 年千年设计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额确定后统一结算，但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本次

交易对价的 20%。具体分配方案届时由上市公司与千年设计另行协商。 

3、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由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在年度报告

的盈利情况基础上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并保持与本次重组一致的会计原则，费用

由上市公司承担。如根据前述专项审核意见，千年设计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则上市公司应在根据本条的规定

计算出净利润差额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计算结果以书面方式通知业绩承诺方，业绩

承诺方应按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比例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业绩承诺方

应先以其持有的围海股份的股票进行补偿，股票补偿不足的，以现金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方各自承担的补偿比例如下表，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比

例，各自承担相应份额的补偿责任：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承担补偿比例（%） 

1 千年投资 76.9903 

2 仲成荣 5.3926 

3 王永春 9.9600 

4 罗翔 7.4472 

5 汤雷 0.2098 

合计： 100 

具体补偿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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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累积

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时，若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存在小 

数点的情形，则业绩承诺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为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

份数取整后再加 1 股。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

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业绩承诺方单个主体届时持

有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补偿责任人以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单个主体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该个体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该个体当年实际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2）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还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

计机构对千年设计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关于减值测试结果的专项审核意见。如

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总数，则业绩承诺方将就期末减值额与补偿

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总数之间的差额进行补偿。（减值额为标的公司交易作价减去

期末标的公司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

润分配的影响。）（减值测试评估时采用的评估假设、评估依据、重要评估参数

的选取符合资产评估准则，与本次重组资产评估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标的公司期末减值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年度内已补

偿金额 

标的公司期末减值应另行补偿股份数=（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年

度内已补偿金额）÷发行价格 

股份不足补偿的将以现金方式补偿。 

（3）如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至上市公司收到本协议约定的全部股份

补偿/或现金补偿之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则业绩承

诺方实际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除权调整；如上市公司在上述期

间内有分红的，补偿股份数在补偿实施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以缴纳个人所得

税后金额为准），应随之无偿赠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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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围海股份重大交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围海股份无重大交易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围海股份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围海股份暂无重大交易安排。 

五、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1、2017年4月18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自2017

年4月18日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停牌进展公告。 

2、2017 年 8 月 24 日，围海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 

3、2017 年 9 月 28 日，围海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重组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围海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

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六、用于认购新股的非现金资产的审计、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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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用于认购围海股份定向发行的股份的资产为其持有千

年设计的相应股权。 

2017 年 9 月 28 日，天健所出具了标的公司最近两年一期《审计报告》、上

市公司最近一年一期《备考审阅报告》；坤元评估出具了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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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自上市公司股票停牌日（2017 年 4 月 18 日）前 6 个月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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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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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永春 

2017 年 9 月 28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永春 

 

 

2017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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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               

                                                仲成荣 

 

 

                                               2017 年 9 月 28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人千年投资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仲成荣与王永春

的身份证（复印件）； 

2、围海股份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补

偿协议》；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4、围海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5、围海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备置地点 

1、围海股份证券部 

2、联系电话：0574-87901130、0574-87911788 

3、联系人：陈伟、陈梦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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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宁波市 

股票简称 围海股份 股票代码 002586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仲成荣、王永春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千年投资：上海市闵行区

颛兴路 670-694 号 3 层

316/318 室 

仲成荣、王永春：上海市

闵行区都会路 2338 弄 67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对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持

股 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0 股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74,424,152 变动比例：6.51% 

备注：考虑到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募集配套资

金，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下，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

例为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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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否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注：本次交易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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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永春 

                   信息披露义务人：               

                                                仲成荣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永春 

 

 

                                              2017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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